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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二十八届会议 

2019 年 5 月 20 日至 24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6(e) 

统一并协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 

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工作：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其他事项 

 

 

  土耳其：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提高司法程序的透明度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其中各会员国除其他外申明，决心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

持正义，并促成国际合作，增进并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不得有任何种类的歧

视， 

 还回顾《世界人权宣言》，1其中特别阐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以及

在依法成立的独立而公正的法庭接受公平及公开审讯的权利等各项原则， 

 又回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其中保证，所有的人在法庭前一律

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

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

开的审讯，而不被无故拖延， 

 回顾《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3及其评注和有效执行该《原则》的措施，其中

强调了司法工作透明度的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 

 * E/CN.15/2019/1。 

 1 大会第 217A (III)号决议。 

 2 大会第 2200 A (XXI)号决议，附件。 

 3 E/CN.4/2003/65，附件；另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23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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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4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

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并在不影响审判独立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加强审判机关人员的

廉正，并防止出现腐败机会， 

 又回顾《第十一条实施指南和评估框架》，其中强调，打击司法程序中的腐败

必须具有透明度， 

 深信司法程序不透明会破坏法治，鼓励腐败，并对司法系统的公信力造成负面

影响， 

 1. 赞赏地注意到各大洲 37 个国家的首席法官和高级法官的共同努力，他们

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土耳其国家办事处和土耳其上诉法院历任首席法官的邀请，在

六年时间里制定并通过了旨在确保司法程序透明的原则，以及有效执行这些原则的

措施； 

 2. 认识到《司法程序透明度伊斯坦布尔宣言》和《有效执行伊斯坦布尔宣言

的措施》5大大有助于增强和加强公众对个人有权由依法设立的合格、独立和无偏倚

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审讯的信心； 

 3.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通过全球司法廉正网络向法官和从事司

法工作的其他人员传播《伊斯坦布尔宣言》； 

 4. 邀请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鼓励本国司法机关在制定旨在提高司法程

序透明度的方案时考虑到《伊斯坦布尔宣言》。 

 

 

__________________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5 E/CN.15/2019/CRP.2。 


